
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公示

根据文化部《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以下申

请单位予以公示。

名 称：珠海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6 号京师家园二期 19、20 号商铺

经 济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 营 范 围：互联网上网服务

法定代表人姓名：郝秀文

任何单位或个人自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对公示对象存在以下问题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

形式向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提出听证申请。提出听证申请的，须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将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公示时限：2023 年 8 月 1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拾天）

被公示单位必须符合的以下条件：

1. 按照交通行走距离，该场所任何一个进出门与中小学校园、幼儿园任何一个进出门

之间分别不少于 200 米、100 米距离；居民住宅楼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2.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

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 5年内，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

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的，自被取缔之日起 5年内，

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电 话：0756-3629668

受理人姓名：杨晓君

地 址：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香山路 439 号创新发展大厦 A栋 8楼 825

邮 编：51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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